
項目

免稅額

一般個人

標準扣除額
單身

有配偶者

每人

每人

每人

_ _

申報時間

一次領取
免稅

半數課稅

全數課稅

分期領取 課稅

99年-105年個人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扣除額及課稅級距明細表
99年 100年 101年 102、103年 104、105年

82,000元 82,000元 82,000元 85,000元 85,000元

年滿70歲之納
稅義務人及其
配偶暨受扶養
之直系尊親屬

123,000元 123,000元 123,000元 127,500元 127,500元

76,000元 76,000元 76,000元 79,000元 90,000元

152,000元 152,000元 152,000元 158,000元 180,000元

薪資所得特別
扣除額

104,000元 104,000元 104,000元 108,000元 128,000元

身心障礙特別
扣除額

104,000元 104,000元 104,000元 108,000元 128,000元

教育學費特別
扣除額

25,000元 25,000元 25,000元 25,000元 25,000元

糼兒學前特別
扣除額【註】

5歲以下之子
女每人

25,000元 25,000元 25,000元

基本所得額免
稅額額度（個

人）
600萬元 600萬元 600萬元 670萬元 670萬元

保險死亡給付
免稅額額度

3000萬元 3000萬元 3000萬元 3,330萬元 3,330萬元

100年5月 101年5月 102年5月 103、104年5月 104、105年5月

【註】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適用

(1)經減除本特別扣除額後，納稅義務人全年綜合所得稅適用稅率在20%以上，或採本人或配偶之薪資所得分
開計算稅額適用稅率在20%以上。

(2)納稅義務人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超過同條例規定之扣除金額600萬元(103年為670萬元）。

99-101年度綜合所得稅課稅級距及累進稅率如下：
級別       綜合所得淨額       ×   稅率  －   累進差額  ＝ 全年應納稅額

1              0～500,000     ×   5％   －        0    ＝          〞

2        500,001～1,130,000   ×   12％  －   35, 000   ＝          〞

3      1,130,001～2,260,000   ×   20％  －   125,400   ＝          〞

4      2,260,001～4,230,000   ×   30％  －   351,400   ＝          〞

5          4,230,001以上      ×   40％  －   774,400   ＝          〞

102-103年度綜合所得稅課稅級距及累進稅率如下：
級別       綜合所得淨額       ×   稅率  －   累進差額  ＝ 全年應納稅額

1               0～520,000    ×   5％   －        0    ＝         〞

2         520,001～1,170,000  ×   12％  －    36,400   ＝         〞

3       1,170,001～2,350,000  ×   20％  －   130,000   ＝         〞

4       2,350,001～4,400,000  ×   30％  －   365,000   ＝         〞

5          4,400,001以上      ×   40％  －   805,000   ＝         〞

104-105年度綜合所得稅課稅級距及累進稅率如下：
級別       綜合所得淨額       ×   稅率  －   累進差額  ＝ 全年應納稅額

1               0～520,000    ×   5％   －        0    ＝         〞

2         520,001～1,170,000  ×   12％  －    36,400   ＝         〞

3       1,170,001～2,350,000  ×   20％  －   130,000   ＝         〞

4       2,350,001～4,400,000  ×   30％  －   365,000   ＝         〞

5       4,400,001～10,000,000 ×   40％  －   805,000   ＝         〞

6          10,000,001以上     ×   45％  － 1,305,000   ＝         〞

退職所得定額免稅金額（102.1.1以後）

領取≦17.5萬元x服務年資

領取超過17.5萬元x服務年資但未達35.1萬元x服務年資

超過35.1萬元x服務年資

領取超過75.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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